附件4：
个人诚信承诺书

本人承诺： 
本人所提供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申报材料与本人实际的教育经历及工作履历的资料是一致且真实的。本人同意，如有通过伪造证件、证明等报考材料以取得申报资格的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愿意接受以下处理：1.本人知晓本职业（工种）报考条件、资格审核相关要求，承诺遵守报考的有关要求，保证本次填报的信息完整准确、教育经历、工作经历真实，如有必要愿意配合核实。如有虚假，愿意接受取消申报资格、已参加考试则被取消当次考试所有科目成绩、已获得证书则被收回、注销证书数据检索及注销证书资格的处理，并登记在诚信档案。

2.报考个人信息已经本人确认，不再更改。

                    承诺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